富民县2018年度“三公”经费决算
情况说明

为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关于预算公开的有关规定，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关于“三公”经费公开的有关精神，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16〕29号）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预决算公开工作补充实施细则>的通知》（云财预〔2016〕403号）的要求，县财政局对全县各部门上报的2018年“三公”经费决算进行了统计汇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现将富民县2018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公开如下：
一、富民县2018年度“三公”经费决算基本情况
富民县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684.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63万元，增长7.47%。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4.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5万元，增长1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1人次。因公出国（境）费增长原因：我县款庄中学校长参加了市教育局组织的，到新加坡的交流学习培训。因上年同期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因此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0%。
（二）公务接待费19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4万元，下降0.87%，国内公务接待批次3,890个，较2017年决算数增加165个，增长4.43%；国内公务接待人次35,788人，较2017年决算数减少3376人，下降8.62%。公务接待费下降原因：我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有关文件精神和国务院“约法三章”的要求，严格控制经费支出，加强“三公”经费的管理，因此公务接待费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82.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92万元，增长10.2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1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4.6万元，增长1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67.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32万元，增长6.93%。共计购置公务用车1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87辆，较上年同期减少13辆，下降4.3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增长原因: 一是我县为完成2018年创卫工作，县环卫站购置了一辆用于道路清扫的专用车辆。因此，本年度公务用车购置费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0%；二是自2016年10月起行政单位实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县内各级党政机关（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群众团体）除保留必要的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其余公务用车均按相关规定已处置。行政单位保留的部分公务用车以及事业单位未进行公务用车改革继续使用的车辆，因部分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较长，车辆老化，日常保养车辆的运行维护费用也在不断增加。上述两个原因，造成我县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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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度部门决算“三公”经费汇总数
	2018年度部门决算“三公”经费汇总数
	2018年较上年增减情况

	
	
	
	增减数量
	增减幅度(%)

	（一）支出合计
	637.35 
	684.98 
	47.63 
	7.47 

	  1．因公出国（境）费
	　
	4.45 
	4.45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437.21 
	482.13 
	44.92 
	10.27 

	    （1）公务用车购置费
	　
	14.60 
	14.60 
	100.00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37.21 
	467.53 
	30.32 
	6.93 

	  3．公务接待费
	200.14 
	198.40 
	-1.74 
	-0.87 

	    （1）国内接待费
	200.14 
	198.40 
	-1.74 
	-0.87 

	         其中：外事接待费
	　
	　
	　
	　

	    （2）国（境）外接待费
	　
	　
	　
	　

	（二）相关统计数
	　
	　
	　
	　

	  2．因公出国（境）人次数（人）
	　
	1
	1 
	100.00 

	  3．公务用车购置数（辆）
	　
	1
	1 
	100.00 

	  4．公务用车保有量（辆）
	300
	287
	-13 
	-4.33 

	  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个）
	3,725
	3,890
	165 
	4.43 

	     其中：外事接待批次（个）
	　
	　
	　
	　

	  6．国内公务接待人次（人）
	39,164
	35,788
	-3,376 
	-8.62 

	     其中：外事接待人次（人）
	　
	　
	　
	　


二、“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富民县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县级各部门用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
（三）2018年使用县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的预算部门均纳入统计范围。富民县各部门“三公”经费，由各部门在其部门门户网站上与部门决算一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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